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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經由調查結果資料之分析本研究之假設成立之情形如下： 

一、假設一：個人特質不同在退休後再就業管道會有顯著差異 

  1 依個人特質在性別、教育程度、退休時職位、退休時子女數、退休時長子（女）  

    是否已就業、退休時配偶是否有工作、目前居住型態不同，對退休後再就業 

    管道由外部協助再就業或自力再就業兩因素認同程度，均未達顯著差異。 

  2 年齡不同對，對退休後再就業管道由外部協助再就業認同程度未達顯著差 

    異，在自力再就業方面認同度則達顯著差異。 

因此本假設並未完全成立，部分修正。 

二、假設二：個人特質不同退休後對工作期望會有顯著差異 

  1 依個人特質在性別、年齡、退休時子女數、退休時配偶是否有工作不同，對 

    退休後工作期望之認同程度依工作環境及人際關係、工作性質、待遇福利、 

    非政府部門等四個因素加以分析，均未達顯著差異。 

  2 教育程度不同，對退休後工作期望之認同程度依工作性質、待遇福利、非政 

    府部門等三個因素加以分析，未達顯著差異，對工作環境及人際關係作為退 

    休後對工作期望考慮因素之認同程度，則達顯著差異。 

  3 退休時職位不同，對退休後工作期望之認同程度依工作環境及人際關係、工 

    作性質、待遇福利等三個因素加以分析，未達顯著差異，對非政府部門作為 

    退休後對工作期望考慮因素之認同程度，則達顯著差異。 

  4 退休時長子（女）是否已就業不同，對退休後工作期望之認同程度依工作環 

    境及人際關係、待遇福利、非政府部門等三個因素加以分析，未達顯著差異。 

    對工作性質作為退休後對工作期望考慮因素之認同程度，則達顯著差異。 

  5 目前居住型態不同，對退休後工作期望之認同程度依工作環境及人際關係、 

    工作性質、非政府部門等三個因素加以分析，未達顯著差異，對待遇福利作 

    為退休後對工作期望考慮因素之認同程度，則達顯著差異。 

  因此本假設並未完全成立，部分修正。 

三、假設三：個人特質不同對退休後沒有工作意願原因會有顯著差異 

  1 依個人特質在教育程度、退休時子女數、退休時配偶是否有工作、目前居住 

    型態不同，對退休後沒有工作意願原因依再就業必要性、社會排斥、個人不 

    方便等三個因素認同程度，均未達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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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性別不同，對退休後沒有工作意願原因依社會排斥、個人不方便等二個因素 

    認同程度，未達顯著差異，對以再就業必要性作為退休後沒有工作意願原因 

    之認同程度，則達顯著差異。 

  3 年齡不同，對退休後沒有工作意願原因依個人不方便因素認同程度，未達顯 

    著差異。對以再就業必要性、社會排斥等二個因素作為退休後沒有工作意願 

    原因之認同程度，則達顯著差異。 

  4 退休時職位不同，對退休後沒有工作意願原因依再就業必要性因素認同程 

    度，未達顯著差異。對以社會排斥、個人不方便等二個因素作為退休後沒有 

    工作意願原因之認同程度，則達顯著差異。 

  5 退休時子（女）是否已就業不同，對退休後沒有工作意願原因依社會排斥因 

    素認同程度，未達顯著差異。對以再就業必要性、個人不方便等二個因素作 

    為退休後沒有工作意願原因之認同程度，則達顯著差異。 

  因此本假設並未完全成立，部分修正。 

四、假設四：個人特質不同對退休後有工作意願原因會有顯著差異 

  1 依個人特質在性別、年齡、教育程度、退休時職位、退休時子女數、退休時 

    配偶是否有工作、目前居住型態不同，對退休後有工作意願原因依生活需 

    求、自我肯定、學習成長等三個因素認同程度，均未達顯著差異。 

  2 退休時長子（女）是否已就業不同，對退休後有工作意願原因依自我肯定、 

    學習成長等二個因素認同程度，未達顯著差異，對以生活需求作為退休後沒 

    有工作意願之認同程度，則有顯著差異。 

 因此本假設並未完全成立，部分修正。 

五、假設五：個人特質不同對高齡者的看法有顯著差異 

  1 依個人特質在性別、教育程度、退休時配偶是否有工作不同，對高齡者的看 

    法依工作劣勢、正面工作表現、正面工作心態、負面工作心態、工作優勢、 

    負面工作表現、處世態度等七個因素所持認同程度，均未達顯著差異。 

  2 年齡不同，對高齡者的看法依工作劣勢、正面工作表現、正面工作心態、負 

    面工作心態、工作優勢、負面工作表現等六個因素所持認同程度，未達顯著 

    差異，對以處世態度因素作為對高齡者的看法所持認同程度，則有顯著差異。 

  3 退休時職位不同，對高齡者的看法依正面工作表現、正面工作心態、負面工 

    作心態、工作優勢、負面工作表現、處世態度等六個因素所持認同程度，未 

    達顯著差異，對以工作劣勢因素作為對高齡者的看法所持之認同程度，則達 

    顯著差異。 

  4 退休時子女數不同，對高齡者的看法依工作劣勢、正面工作表現、正面工作 

    心態、負面工作心態、工作優勢、負面工作表現、處世態度等五個因素所持 

    認同程度，未達顯著差異。對以負面工作表現、處世態度等二個因素作為對 

    高齡者的看法所持之認同程度，則達顯著差異。 

  5 退休時長子（女）是否已就業不同，對高齡者的看法依正面工作表現、正面 

    工作心態、工作優勢、負面工作表現處世態度等五個因素所持認同程度，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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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顯著差異。對以工作劣勢、負面工作心態等二個因素作為對高齡者的看法 

    所持之認同程度，則達顯著差異。 

  6 目前居住型態不同，對高齡者的看法依正面工作表現、正面工作心態、負面 

    工作心態、工作優勢、負面工作表現處世態度等六個因素所持認同程度，未 

    達顯著差異，對以工作劣勢因素作為對高齡者的看法所持之認同程度，則達 

    顯著差異。 

  因此本假設並未完全成立，部分修正。 

 
 
 

第二節 建議 
 
 
 

退休再就業在我國而言正處萌芽時期，一切尚在摸索階段，本研究目的係藉

此協助退休人員對退休後晚年生活，能有一妥適安排，並期望政府正視退休人力

運用，對退休後希望再就業人員能作一積極、整體且具前瞻性規劃，依退休人員

個人興趣發展出事業第二春。茲謹就所搜集相關文獻、研究報告、問卷調查結果

提出下列建議，供有關單位參考： 

一、充分規劃、積極應用退休人力 

    依本研究發現，在受訪者中，退休後到目前都未曾再作工作佔近六成五，而

退休後到目前都持續在工作者不及一成，另有近 3成係退休後斷斷續續或曾

經工作過，退休再就業比例非常低，是以建請政府應積極、整體規劃退休人

力運用配套措施，加以充分運用退休人力，投入國家經濟發展行列。 

二、兼職工作、政府可以規劃提供 

依本研究發現，退休人員退休後大部分經濟狀況均足以維持家庭生活需要，

而影響其是否再就業意願主因，是希望從工作中找到精神寄託及生活樂趣，

進而增進人際關係。而退休人員退休後最響往工作，是從事義工或兼職性質

工作，所以建議除現行文化、社教、為民服務機關提供志工服務外，應普及

一般行政機關，加以運用退休人員擔任志工來處理一般行政事務性工作，進

而突破現行人事任用制度，以兼職或部分工時方式進用退休人力，解決政府

機關人力不足問題，並提供退休人員得以再服務社會機會。 

三、退休生涯、成立專責機構協助 

    依本研究發現，對於影響退休再就業阻因，有很大部分退休人員認同缺乏就

業管道、無就業機會及企業不願僱用老人等因素。在退休人員自評有近五成

健康狀況良好情形下，退休人員退休後在生理、心理或社會因素上確實有工

作需求，惟未再就業多半基於上開因素而非健康或想享清福等考量，甚值政

府機關深思。當前面臨退休年齡提早但就業市場人力不足窘境，是以未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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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應加強再就業宣導，並成立專責機構，推動技能培訓、輔導退休就業、提

供就業資訊等，建立就業服務體系，以解決高齡社會所帶來種種問題。 

四、立法獎助、以利企業再僱用高齡 

    依本研究發現，礙於現行人事規定，退休人員退休後難以再任公職，而且企

業是提供退休再就業最大供給來源，是以為促進退休再就業，建請政府應參

考日本經驗，立法獎助企業再僱用高齡者措施，充分運用退休人力並解決高

齡社會問題。 

五、制訂法規、積極推展老人再就業 

    依本研究發現，現行無具體輔導老人再就業相關規定或措施，是以為順利推

動老人再就業服務，建請由政府立法制訂老人再就業相關法規，作為各級政

府執行依據，才能有效執行。 

六、考慮實情、修訂現行退休之規定 

    依本研究發現，現行公務人員平均退休年齡為 55 歲，或年滿 65 歲者，則須

強制退休。若以國人平均年齡近 80 歲而言，退休後仍有 20 多年餘命。是以

基於政府財政及人力運用考量，建請積極修正退休規定，建立彈性、延齡之

退休制度。 

七、提供建言、設立老人專責研究機構 

    依本研究發現，本國對於老人各項問題尚未積極去面對，以致老人退休後，

未能事先規劃退休生活，即使希望拓展人際關係，繼續服務人群，惟無法再

投入就業市場，製造種種老人問題，是以建請政府參考各先進國家，設置老

人研究中心，不僅對老人再就業問題加以研究，並對其心理、生理、醫療、

經濟、休閒、進修等深入探討，除可消極達到預防措施外，並積極提供相關

建言供參考。 

 
 

 
第三節 後續研究發展 

 
 
 

在做完本研究後，研究者認為由於研究限制的因素，使得有關本研究的內

容，尚有許多議題，可從不同面向繼續做廣泛深入探討，本文提出後，以做為爾

後努力之方向。 

一、擴大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針對台北市政府交通局及所屬機關為研究對象，未來可針對於其

他可針對其他縣市交通單位或非屬交通專業機關退休公務人員，分別加以研

究探討，以了解不同縣市或不同專業屬性退休公務人員退休就業情形。 

二、採質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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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係採量化研究，除可多面性、廣範性了解退休公務人員想法，但無法

深入探討、分析退休人員個別差異，未來可朝質化深度訪談方式進行，以彌

補量化研究之不足。 

三、跨文化比較研究 

本研究係針對國內高齡就業情形加以探討分析，對於歐、美、日本等先進國

家值得借鏡之處，未加以介紹，未來在研究對象方面，可擴及歐、美、日本

等國家。 

四、增加研究面向 

因退休後生活環境、經濟消費型態、退休再就業資訊、機會、觀念等等之不

同，對於都市化地區及城鄉間公務人員退休後再就業是否有城鄉差異，實值

探討研究。 

五、擴及民間企業人士 

本研究對象為政府機關退休公務人員，在未來研究上，可擴充探討民間企業

退休再就業情形，就不同組織型態退休人員，加以整體、全面分析、比較公、

私機構退休再就業全貌差異。 


